附件八：
——2011年长沙市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公示
（样稿）

根据《长沙市城乡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金暂行办法》和《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慈善助学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现将本辖区2011年慈善助学拟援助对象情况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为2011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。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人、来电、来信等方式向浏阳慈善会办公室（地址：浏阳市行政中心附三栋5123室，联系电话：83632522，邮政编码：410300，受理时间：每天上午8：30—11：30，下午3：30—5：00）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。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。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、联系电话、家庭住址或工作单位，以示负责。我们将对反映人的情况严格保密，对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，将认真进行调查核实，弄清事实真相，并视情况以适当方式向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单位或个人反馈。调查属实的，取消拟援助人选的资格。

监督电话：长沙慈善会0731—88665461，886673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×

二〇一一年 月 日

姓名   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

张三   ×街道（乡镇）×社区（村）           ××大学

王五   ×街道（乡镇）×社区（村）           ××大学

李四   ×街道（乡镇）×社区（村）           ××大学

